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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図

市道F-223号線

市道A-1003号線

市道F-244号線

市道F-269号線

国道17号（熊谷バイパス）

用排水路

市道F-268号線

鴻巣農業振興地域から

除く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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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道F-221号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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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号用水路

大幹線排水路（横断）

市道F-222号線(横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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